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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第  42  /2014 號文件  

 

2 0 1 2 至 2 0 1 5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
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  

(會 議 於 2 0 1 4 年 2 月 1 3 日 舉 行 )  
 

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
       

C B C  1   續 議 事 項 ：  

－  建 議 改 善 衛 理 苑

附 近 無 障 礙 行 人

設 施  

  

路 政 署 計 劃 修 補 巴 基 斯 坦 聯 誼 會 正 門 對 面 屬 署

方 負 責 的 地 方 ， 至 於 該 範 圍 內 非 路 政 署 負 責 的

政 府 土 地 ， 署 方 將 與 地 政 總 署 和 運 輸 署 保 持 協

調 ， 以 改 善 該 處 的 行 人 設 施 。  

  

路 政 署  

運 輸 署  

       

C B C  2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 至 2 0 1 4 年 1 月 3 0

日 的 財 政 狀 況  

 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截 至 2 0 1 4 年 1 月 3 0

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
 —  

       

C B C  3   特 定 團 體 申 請 2 0 1 4

至 2 0 1 5 年 度 區 議 會

撥 款  

 委 員 原 則 上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2 3 6 , 8 1 7 元，供

四 個 特 定 團 體 舉 辦 11 項 活 動 。  

 —  

       

C B C  4   非 特 定 團 體 / 互 助 委

員 會 /業 主 立 案法 團 /

業 主 委 員 會 申 請

2014 至 2015 年度區

議會撥款 (第一期 )  

 委 員 原 則 上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7 4 5 , 2 9 4 元，供

5 3 個 非 特 定 團 體 /互 助 委 員 會 /業 主 立 案 法 團 /業

主 委 員 會 在 2 0 1 4 年 4 月 至 6 月 期 間 舉 辦 6 8 項

活 動 。  

 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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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
       

       

C B C  5   城 市 地 下 空 間 發 展

－ 策 略 性 地 區 先 導

研 究 ( “先 導 研 究 ” )  

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 “土 拓 署 ” )和 規 劃 署 代 表 向 委

員 介 紹 地 下 空 間 先 導 研 究 。 多 位 議 員 支 持 地 下

空 間 發 展 ， 認 為 可 在 城 市 開 拓 空 間 ， 並 且 紓 緩

人 車 爭 路 的 情 況 ， 而 在 尖 沙 咀 西 開 發 地 下 空

間 ， 亦 有 利 地 區 發 展 ， 但 有 議 員 擔 憂 有 關 發 展

可 能 令 路 面 人 流 減 少 ， 影 響 街 鋪 生 意 。  

 土 拓 署  

規 劃 署  

       

C B C  6  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

( “ 婦 委 會 ” ) 加 強 和

區 議 會 協 作  

 婦 委 會 代 表 介 紹 該 會 與 區 議 會 協 作 ， 以 增 強 婦

女 能 力 、 促 進 社 區 和 諧 的 計 劃 。 多 位 議 員 要 求

婦 委 會 推 動 酒 店 和 商 場 增 設 育 嬰 室 和 增 加 女 厠

厠 格 數 目 。 此 外 ， 有 議 員 希 望 婦 委 會 爭 取 僱 員

可 享 全 薪 產 假 。  

 婦 委 會  

       

C B C  7   重 新 檢 視 大 角 咀 區

老 化 水 管  加 快 進

行 全 面 更 換  

 水 務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討 論 文 件 提 及 的 爆 裂 水 管 ，

均 為 在 更 換 及 復 修 水 管 工 程 計 劃 中 正 待 更 換 的

老 化 水 管 。 水 務 署 會 加 強 水 管 測 漏 工 作 ， 並 以

較 耐 用 物 料 製 造 的 喉 管 更 換 舊 水 管 。  

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“ 港 鐵 公 司 ” )代 表 表 示，港

鐵 公 司 在 進 行 高 鐵 工 程 前 ， 會 加 強 保 護 工 程 選

址 範 圍 內 的 水 管 ， 或 遷 移 部 分 較 重 要 的 水 管 ，

在 施 工 期 間 ， 港 鐵 公 司 並 會 監 察 水 管 的 震 動 和

沉 降 情 況 。  

 水 務 署  

 

 

 

港 鐵 公 司  
C B C  8   關 注 九 龍 站 周 邊 多

次 爆 水 管 事 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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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
       

 

C B C  9   促 當 局 放 寬 醫 療 券

使 用 者 資 格 至 6 5 歲  

 會 上 通 過 去 信 衞 生 署 ， 要 求 當 局 把 醫 療 劵 使 用

者 的 合 資 格 年 齡 由 7 0 歲 降 至 6 5 歲 。  

 衞 生 署  

       

C B C  1 0   私 隱 條 例 阻 代 詢 ，

長 者 有 求 難 回 應  

 社 會 福 利 署 ( “社 署 ” )代 表 表 示，基 於《 個 人 資 料

(私 隱 )條 例 》的 保 障 個 人 資 料 原 則，除 非 獲 得 資

料 當 事 人 的 訂 明 同 意 ， 個 人 資 料 不 得 用 於 新 目

的 ， 社 署 亦 不 會 向 其 他 人 士 或 政 府 部 門 發 放 資

料 當 事 人 的 個 人 資 料 。 如 資 料 當 事 人 在 電 話 中

表 示 已 授 權 他 人 代 為 查 詢 其 指 定 個 人 資 料 ， 社

署 職 員 會 以 電 話 確 認 資 料 當 事 人 的 身 分 ， 核 正

無 誤 後 ， 才 會 向 受 託 人 提 供 所 需 資 料 。  

 社 署  

       

C B C  11   要 求 重 新 檢 討 油 尖

旺 區 公 共 電 話 亭 數

目 與 分 布  

 會 上 通 過 去 信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( “通 訊

辦 ” )，要 求 通 訊 辦 檢 視 油 尖 旺 區 公 眾 電 話 亭 的 使

用 率 、 數 目 和 分 布 情 況 ， 以 遷 拆 使 用 率 低 的 電

話 亭 ， 騰 出 更 多 路 面 空 間 供 行 人 使 用 。  

 通 訊 辦  

       

C B C  1 2   其 他 事 項 ︰  

(一 )  「 康 樂 及 文 化

事 務 署 ( “ 康 文

署 ” ) 於 彌 敦 道

擴 闊 花 槽 的 匯

報 」  

  

康 文 署 代 表 匯 報 彌 敦 道 第 一 期 擴 闊 花 槽 試 驗 計

劃 的 成 效 、 第 二 期 擴 闊 花 槽 計 劃 的 建 議 和 康 文

署 的 跟 進 措 施 。 議 員 另 要 求 康 文 署 向 社 區 建 設

委 員 會 匯 報 樹 木 專 家 小 組 就 移 除 或 保 留 九 龍 公

園 側 細 葉 榕 的 最 終 安 排 。  

  

康 文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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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
       

  (二 )  視 察 首 次 獲 區

議 會 撥 款 資 助

機 構 舉 辦 的 活

動  

 委 員 備 悉 在 本 期 的 撥 款 申 請 中 ， 有 三 項 活 動 屬  

首 次 申 請 撥 款 團 體 舉 辦 的 活 動 ， 委 員 可 向 秘 書

處 報 名 出 席 該 等 活 動 。  

 —  

       

 

 

 
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 0 1 4 年 4 月  

 


